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赣中建办字[2017]42号                         
关于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即项目部印章）规范使用管理规定
各项目部：

为规范公司项目部唯一印章（即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管理，保证项目部印章使用的正确性、严肃性，有效地维护公司利益，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除应遵守公司赣中建字〔2017〕34号、赣中建字〔2017〕6号文件对印章管理的规定外，针对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即项目部印章）特制定本规定。

公司合约部对各项目部所管理的印章使用负监管总责，指定专人（本项目建造师或项目服务监督代表）负责此印章的管理和使用,此印章管理人如发生职位异动，应及时进行印章和使用情况登记的交接工作。每月对使用情况进行合规性检查，并要求项目部上传每月盖章登记统计表到0A系统供公司备案检查。

派驻项目部经理（建造师）、项目服务监督代表（兼常务副经理）仅针对项目部印章的审核权限：仅限与建设方、监理方三方主体联系的文件，派驻项目的工程技术资料，非合同类资料，非供应商文件（合同），此项目部印章禁止与供应商产生经济往来。项目部用印后的文件须即时上传公司众和系统备案留存备检，二人在项目部会议室监控区相互交叉审核使用此印章，每周定期向公司工程部长与法务部长呈报盖章备案审批。

用印须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原则上不得办理外单位人员用印。项目部使用印章须填写附件1：《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用印呈批簿》，写明用印单位、印别、用印时间、用印内容等，获得相应权限审批后，方可用印，如没有经得总公司具有审批权限的工程合约部或法务部负责人同意，均不得加盖此印。

项目中标后，为方便现场施工需要，由总公司合约部提出申请刊刻，由总公司行政部门负责到公司营业注册地的公安机关指定刊刻印章机构刊刻并备案。
印章刊刻模式与内容规定要统一。公司在开工后即日起刊刻启用“XXXXX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约、赊欠借贷担保、收货收款、对账结算、确认债务、任命授权、承诺证明、代理等均无效)”印章。

此印章权限：仅限于与业主、监理之间的文件往来（包括工作联系单、会议纪要，文件内容构成合同内容变更的无效）、施工技术资料（包括工程技术、工程质量、报验申请表、检验批验收记录、隐蔽验收记录；基础、主体、屋面等分部分部/分项验收[竣工验收资料无效]、试验检测报告）、对建设方的中间计量资料与工程变更签证。除此之外，印章其他用途一律无效（包括但不限于总体交竣工验收，工程结算审计、担保、借贷、赊欠、收货、收款、对账、结算、收取保证金、确认债务、任命、授权、代理、承诺、证明、签约、采购、租赁、招聘、领取工程款、放弃优先受偿权、变更原有合同、、变更本项目工程款公司接收帐户或支付方式等等），如有以上行为，概不代表本公司行为，对我司均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我公司概不承担。本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完毕之后，印章自动作废。此印章在本项目具有唯一合法性。（详见中创公司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zcjsjt.net】文件规定）

此印章禁止使用范围：涉及业主、监理之外的第三方（即本项目所有供应商、租赁商、分包商、施工队、农民工、个体自然人、个体户等）的所有契约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约、担保、借贷、赊欠、收货、收款、对账、结算、收取保证金、确认债务、任命、授权、承诺、证明、代理、采购、租赁、验收、验货、签证变更、招聘、加重中创公司义务等）加盖项目部印章均无效。
如因主观原因或不请示主管领导，丢失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或未按照公司流程私盖印章、私带印章脱离项目部范围的，公司可给予2000元/次罚款（违约金），给公司造成损失及不必要额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被第三方执法机关等给予处罚等，违规人员将向公司全额进行双倍赔偿并接受公司处罚，其盖章法律后果一切由违规人承担，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附件：

中创公司2017年6月20日下发的《公司印章使用规定》赣中建字〔2017〕34号文；

中创公司2017年3月16日下发的《规范盖章通知》赣中建字〔2017〕6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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